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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GB/T32759-2016 《瘦肉型猪活体质量评定》国家标准列入 2022

年国家标准复审清单中，经专家复审，该标准复审结论为：修订。2022

年 8月 XXXX申请了标准《瘦肉型猪活体质量评定》的修订任务，

并同时开展了有关预研工作。2023年 12月，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

委员会关于下达 2023年国家标准复审修订计划的通知》（国标委发

〔2023〕64 号）下达的工作任务安排，由全国畜牧业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负责归口，XXXX承担了国家标准《瘦肉型猪活体质量评定》的

修订工作，标准项目计划编号：20233356-T-326，周期：16个月 。

标准修订任务下达后成立了以 XXX为首席专家的标准起草组，

主要 成员包括：X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X。

标准起草单位包括：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

2. 制定背景

GB/T32759-2016 《瘦肉型猪活体质量评定》国家标准 2016年

首次发布。该生猪活体分级标准自发布以来，规范了养猪生产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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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起到从源头上监督管理生猪质量，维护瘦肉型猪活体交易市

场公平公正性，引导生猪产业向标准化、规范化方向发展的作用。

2020年我国发布和更新了国家标准化管理办法和标准编写导则

等一批 新的法律法规和标准要求，对标准化工作以及标准的编制提

出更高要求。 种业工程上升到国家战略，行业发展标准现行，生猪

种业工程缺乏系统的 国家标准体系，将重要的种业行业标准上升到

国家标准是时代需求也是国 家需求，该标准应用范围广泛，是我国

打赢种业翻身仗的重要支撑。

3. 起草过程

3.1 成立起草工作组

2024 年 4月，召开《瘦肉型猪活体质量评定》国家标准编制启

动会。启动会上成立了标准起草组，包括 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等共 14人，确定了主要起草单位与分工，其中《瘦肉型猪活体质量

评定》标准有 3家单位负责标准的修改和编写讨论，组织部分单位征

求意见，有 6家单位负责标准修改及技术参数验证，具体标准起草单

位与分工见表 1。

表 1《瘦肉型猪活体质量评定》标准制定

起草单位与分工

序号 单位名称 分工

1 XXXX
负责收集国内外标准技术资料、起草标

准文本草案、实验室验证、数据统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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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征求意见、编纂编制说明等。

2 XXXX
负责标准的修改和编写讨论，组织部分

单位征求意见

3 XXXX
负责标准的修改和编写讨论，组织部分

单位征求意见

4 XXXX
负责标准的修改和编写讨论，组织部分

单位征求意见

5 XXXX 负责标准修改及技术参数验证

6 XXXX 负责标准修改及技术参数验证

7 XXXX 负责标准修改及技术参数验证

8 XXXX 负责标准修改及技术参数验证

9 XXXX 负责标准修改及技术参数验证

10 XXXX 负责标准修改及技术参数验证

3.2 形成标准定向征求意见稿

2025年 1月，经标准起草组讨论，并按照 GB/T 1.1-2020《标准

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并形成了标准定向征求意见稿及其编制说明。

3.3 定向征求意见阶段

2025年 1月，向全国同行专家征求修改意见，共发函 25封，共

收回 24家单位专家征求意见表，回收率为 96.0%。其中来自高等院

校 9份，来自科研院 6份，来自企业 9份，分别占 37.5%、25.0% 、

37.5% 。标准起草组对所有回函的意见进行整理和归总，共整理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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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89条，并认真吸纳相关意见，进一步完善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

共采纳意见 38条，部分采纳 22条，不采纳 28条。在标准征求意见

汇总整理表中对所有未采纳的意见和部分采纳意见进行了理由说明，

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预审稿。

表 2 定向征求意见专家名单

序号 单位 姓名 单位类型

1 中国农业大学 王爱国 高等院校

2 南京农业大学 黄瑞华 高等院校

3 浙江大学 王起山 高等院校

4 四川农业大学 朱砺 高等院校

5 华南农业大学 李加琪 高等院校

6 安徽农业大学 殷宗俊 高等院校

7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庞卫军 高等院校

8 江西农业大学 肖石军 高等院校

9 甘肃农业大学 滚双宝 高等院校

10 吉林大学 张晶 高等院校

11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 梅书棋 科研院所

12 湖南省畜牧兽医研究所 彭英林 科研院所

13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王立刚 科研院所

14 海南省农业科学院三亚研究院 李新建 科研院所

15 山东省畜牧总站 闫先峰 科研院所

16 浙江农业科学院 潘建治 科研院所

17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吴 文 企业

18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刘炎 企业

19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小店畜禽良种场 杨森 企业

20 海南罗牛山种猪育种有限公司 廖波 企业

21 四川德康农牧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刘彬 企业

22 武汉市江夏区金龙畜禽有限责任公司 王军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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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中粮佳家康食品有限公司 朱健 企业

24 河北千喜鹤肉类产业有限公司 范玉堂 企业

25 扬翔集团 赵云翔 企业



（二）国家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1.国家标准编制原则

1.1 规范性原则

本标准严格遵循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

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进行编制。从标准的框架结构、章节设置，到术语

定义、符号使用、公式表达等方面，都按照该导则的要求规范执行，确保标

准的文本格式统一、内容严谨、逻辑清晰，便于使用者理解和遵循，也为标

准的推广和实施奠定了良好基础。

1.2 科学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原则

在标准修订过程中，严格遵循科学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原则。以行业

发展规划、相关法律法规为依据，紧扣行业发展需求与科技趋势，通过广泛

调研和严谨试验，全面梳理资料，综合考量生猪产业从养殖模式、猪种资源

到市场需求等多维度因素，兼顾抽样检测、质量评定等生产实践环节。选择

体重和背膘厚作为评定指标科学合理，二者与瘦肉型猪生长及经济效益密切

相关，其范围确定建立在大量研究和实践基础之上。鉴于我国生猪产业多元

化、消费习惯差异大的特点，这两个指标不受猪种和生产方式限制，划分范

围能有效满足不同地区市场需求，适用性强。此外，体重和背膘厚测量操作

简便，有成熟规范，标准对相关流程做了详细统一规定，方便各方执行，可

操作性高。

1.3 行业通用性原则

本标准适用于各类型瘦肉型猪上市的活体质量评定与分级，制定时充分

考虑了生猪产业链各环节需求，涵盖养殖、屠宰、加工和销售等，保障了其

在行业内的通用性。同时，兼顾不同地区消费习惯差异和各类生产模式，满



足多元市场需求，也契合瘦肉型猪活体交易的实际情况。此外，标准着眼未

来，融入先进理念技术，推动生猪产业向高质量转型，助力产业升级与可持

续发展。

2.国家标准编制主要内容及其确定的依据

2.1范围

标准内容：

1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瘦肉型猪上市的抽样、检测、复检、质量评定与分级。

本文件适用于瘦肉型猪上市的活体质量评定与分级。

主要依据：

为顺应市场对高蛋白、低脂肪肉制品需求的升级，本标准立足于我国生

猪产业的多元化特点，系统构建了质量分级体系。我国生猪市场品种资源丰

富，涵盖地方品种、培育品种系、引进品种及配套系，生产方式多样，既有

纯繁、杂交等模式，又有散养、放养、纯种、良杂等多品类并存的情况。这

种多元化在满足不同消费者需求的同时，也带来了监管滞后、分类粗放等问

题，无法适应现代产业升级需求。为解决这些问题，本标准聚焦市场主导品

种——瘦肉型生猪（包括纯种猪、良杂猪、外三元猪及配套杂交猪等），建

立了涵盖从养殖到屠宰的全流程标准化管理体系，确保产品质量一致性与可

追溯性。在经济层面，标准通过分级定价机制，推动养殖端优化品种结构，

提升猪种的瘦肉率及市场竞争力。同时，分级体系也使得屠宰加工端能够根

据不同等级的生猪开展差异化生产，提高加工效率和附加值。这一机制不仅

提升了产业链整体价值，还优化了资源配置，推动了全产业链的协同发展。

该标准的实施，不仅大幅提升了产业的标准化水平，还通过源头品质控制和

全链条资源配置优化，为服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了坚实支撑。根据标



准文本内容，包括瘦肉型猪上市的抽样、检测、复检、质量评定与分级。

2.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

用于本文件。

NY/T 822种猪生产性能测定规程

NY/T 825瘦肉型猪胴体性状测定技术规范

NY/T 2894猪活体背膘厚和眼肌面积的测定 B型超声波法

主要依据：

本标准中，活体重测定需依据科学统一的流程确保数据准确可比，NY/T

822《种猪生产性能测定规程》对活体重测量的环境、操作步骤等有详细规范，

所以本标准引用该文件来规范活体重的测定；活体背膘厚是衡量瘦肉型猪脂

肪含量的关键指标，为保证测量的准确性和一致性，本标准按照 NY/T 2894

《猪活体背膘厚和眼肌面积的测定 B型超声波法》的规定执行；而 NY/T 825

《瘦肉型猪胴体性状测定技术规范》详细规定了瘦肉型猪胴体性状的测定项

目、方法和评定标准，因此将这 3个文件列为规范性引用文件。

2.3术语和定义

标准内容：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瘦肉型猪 lean pig

按照 NY/T 825的规定进行屠宰测定，胴体瘦肉率（宰前活重 100kg~150kg）至少达 60.0%的猪只

或一类猪群。

主要依据：

猪种类型的演化是由传统的“脂肪型猪”到中间过渡型“脂肉兼用型猪”或

“肉质兼用型猪”，进而发展成为时尚的“腌肉型猪”或“瘦肉型猪”；在这个发展



历程中，我国的猪种资源形成了“地方品种（脂肪型）、培育品种（地方品种

与引入品种杂交育成，兼用型或瘦肉型）、引入品种（瘦肉型）”三大类型。

纵观当下养猪生产的实际情况，以瘦肉型猪为培育方向的品种及其杂交猪或

地方品种与引入品种杂交生产的商品猪（良杂或土杂）占 5 -10%左右，杂交

生产的杜长大商品猪约占出栏生猪的90 %以上，按照现行标准进行屠宰测定，

三元猪的胴体瘦肉率约为 63 %左右，最高可达 70%；良杂猪的胴体瘦肉率约

为 58 %~63 %；土杂猪的胴体瘦肉率约为 50%~55 %。总体而言，瘦肉型猪成

为我国蛋白质供应的主要来源。根据统计中心近两年 474头（大白、长白、

三元和培育品种等）猪只的测定数据，瘦肉率大于 60%的猪只占总个体数

98.73%，平均瘦肉率达 64.71%，变化范围为 58.7%至 71.6%（详见图 1，原

始数据见附录 A）。

图 1 瘦肉率和活体体重的散点分布图

标准内容：

3.2

活体重 live weight

待宰商品猪自由饮水，停料 6h以上称量的个体重。

主要依据：



为科学合理地确定活体重的定义，标准编制组针对 12家养殖企业、屠宰

企业开展了广泛调研。这些企业分布在不同地区、具有不同规模，涵盖了生

猪养殖、屠宰及销售的各个环节，能够充分代表行业的实际情况。调研结果

显示，我国目前生猪结算以活体重计价，这就使得上市前的饲喂情况对生猪

活体重影响重大。养殖户为获取更高的经济收益，往往会在上市前对生猪进

行饲喂以增加活体重；而屠宰企业或中间商为降低成本，更希望猪只空腹，

减少不必要的重量。从猪的生理特性来看，胃的排空时间约为 4 小时，肠的

排空时间在 12 小时以上。综合考虑各方利益，在平衡养殖者和屠宰企业需

求的基础上，经过对调研数据的深入分析与讨论，同时考虑到实际操作的便

利性和可行性，最终确定停料 6 小时以上既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因饲喂导致

的体重差异，保证活体重称量的相对准确性，又不会给养殖者带来过高的时

间成本和管理难度。因此，标准规定活体重为自由饮水、停料 6 小时以上后

称量的个体体重（单位：kg）。

标准内容：

3.3

样本活体重 live weight of sample

同一批次猪群中随机抽样称量的个体重。

主要依据：

随着养殖猪专业户和规模化养殖的发展壮大，生猪出栏量少则几十头，多

则成百上千头，有鉴于此，抽样检测势在必行。因此，本标准中给出的样本

活体重的术语和定义是：同一批次猪群中随机抽样称量的个体重。

标准内容：

3.4

活体背膘厚 live backfat thickness

在猪活体左侧倒数第 3 至第 4 根肋骨之间，距背中线 5cm 处，测量的背部脂肪层（含皮层）的深

度。



主要依据：

从解剖学角度，猪的左侧倒数第 3 至第 4 根肋骨之间的背部脂肪厚度

能较好地反映其整体脂肪沉积情况。此处脂肪分布相对均匀，与胴体瘦肉率

相关性较高。研究发现，该部位背膘厚与胴体瘦肉率呈负相关，相关系数可

达 - 0.7 - -0.8。距背中线 5cm 的位置是经过大量试验确定的，在此位置测量

能有效避开脊柱和肌肉等组织对测量结果的干扰，保证测量的准确性。使用 B

超等测量设备在该位置测量时，测量精度应控制在 1 mm 以内。此外，按上

述规定的方法和部位进行测量，已经在《NY/T 822 种猪生产性能测定规程》

标准中得以明确规范，进一步体现了该测量方法和部位选择的科学性与权威

性，使其在行业内具有广泛的认可度和可操作性。

标准内容：

3.5
样本活体背膘厚

在同一批次猪群中随机抽样测量的个体活体背膘厚。

主要依据：

样本活体背膘厚指在同一批次猪群中随机抽样测量的个体背膘厚（单位：

mm ）。随着养殖规模扩大，抽样检测成为必然，因此需明确该指标定义。

测量位置选在猪左侧倒数第 3 至第 4 根肋骨之间、距背中线 5cm 处，这是

因为此处脂肪能较好反映整体脂肪沉积，与胴体瘦肉率相关性高，且该位置

可避开干扰，保证测量准确性。同时，此测量方法和部位在《NY/T 822 种猪

生产性能测定规程》中已有规范，在行业内认可度高、可操作性强。

2.4.抽样

标准内容：

4.1

抽样量



抽样量应根据上市猪群的数量而定。当猪群头数小于 100头时，抽样量应不少于 5%；当猪群头数

为 100头〜300头时，抽样量应不少于 4%；当猪群头数大于 300头时，抽样量应不少于 3%。当任一

批猪群抽样量低于 5头时，一律按 5头进行抽样，抽样量取整数。

主要依据：

参考《GB/T 2828.10-2010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 10部分：GB/T 2828计

数抽样检验系列标准导则》，附录抽样方案表，结合我国生猪养殖以适度规

模为主的发展趋势，综合征求意见专家建议确定。这样的抽样量规定，既能

在保证检测结果准确性和代表性的前提下，兼顾不同规模猪群的实际情况，

避免抽样量过多增加检测成本，又能防止抽样量过少导致检测结果偏差过大，

确保抽样检测的科学性和经济性。

标准内容：

4.2

抽样方法

获取猪群个体号或重新编号，以随机抽样方式抽取样本。抽样时，可使用带有随机选号功能的计

算器进行随机抽样，也可采用抽签、抓阄等方式。

主要依据：

随机抽样方式可以确保抽样的随机性和公正性，避免人为因素干扰。使

用随机抽样计算器或其他随机抽样方法，如抽签、抓阄等，可使每个猪个体

都有同等被抽取的机会，保证抽取的样本能真实反映猪群整体情况，提高抽

样检测结果的可靠性。

2.5检测

标准内容：

5.1

检测项目

活体重、活体背膘厚。

主要依据：



参考《NY/T 822种猪生产性能测定规程》，活体重和活体背膘厚是评估

瘦肉型猪活体质量的关键指标。活体重反映猪的生长发育情况和产肉量，活

体背膘厚与胴体瘦肉率密切相关，能直观体现猪的脂肪含量和肉质情况。检

测这两个项目，可全面、准确地评定瘦肉型猪的活体质量，为后续的质量分

级提供核心数据支持。

标准内容：

5.2

检验时间

在抽样完成后立即进行，全部检测工作应在屠宰前完成。

主要依据：

在抽样完成后立即进行，全部检测工作应在屠宰前完成。主要依据：标

准编制组对 12 家分布于不同地区、规模各异且涵盖生猪养殖、屠宰及销售

各环节的企业展开广泛调研。调研发现，我国生猪多以活体重计价结算，上

市前的饲喂情况对生猪活体重影响极大。养殖户为提高收益会在上市前饲喂

生猪增加体重，屠宰企业或中间商则希望猪只空腹以减少不必要重量。而且，

猪的胃排空时间约 4 小时，肠排空时间超 12 小时。若检测时间与屠宰时间

间隔过长，期间猪的进食、饮水、运动等因素会使体重和背膘厚发生变化，

导致检测数据无法准确反映生猪上市前的真实质量。同时，考虑到运输时长、

检验所需时间以及行业操作实际情况，为保证检测数据能反映生猪上市前的

真实质量状态，避免因时间间隔导致的指标变化影响质量评定结果，经对调

研数据深入分析讨论，综合平衡各方利益，确定在抽样后立即检测并在屠宰

前完成全部检测工作。

标准内容：

5.3

检测方法



活体重按照 NY/T 822 的规定执行，活体背膘厚按照 NY/T 2894 的规定执行。

主要依据：

规定检验方法是为了保障检验数据的可比性和可靠性，在标准送审稿及

其以前的各种版本中均将检验方法归入标准的正文部分。然而，用文字表述

检测方法时往往会导致标准的正文相对累赘，存在着结构不太清晰的问题。

考虑到我国养猪企业和屠宰企业众多，生产条件、技术水平和仪器设备相差

较大，以及设备类型不同、操作方法流程各异等客观实际，标准审定专家一

致认为，本标准的检测方法应作为标准的资料性附录列出。

6复检

标准内容：

6.1

复检条件

凡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应立即进行复检，最多复检一次：

——在同一批次抽检样品的检验过程中，如果数据或条件或设备出现异常时；

——在同一批次抽检样品的检验过程中，如果 2 次平行样品检测结果的误差超标（活体重绝对偏

差大于 1 kg，活体背膘厚绝对偏差大于 1 mm）时；

——在同一批次抽检样品中，如果出现一个数据处于不合格临界值时；

——受检方提出异议时。

主要依据：

在瘦肉型猪活体评估过程中，设定复检条件是保障检测结果准确性、可

靠性，维护生猪市场公平公正交易的关键环节，其依据充分且严谨。当数据、

条件或设备异常时，比如电子称重设备受电磁干扰、B超仪器探头故障、实

验室温湿度超标等，会使检测结果失去可靠性，需复检获取准确数据；平行

样品检测结果误差超标时，其中活体重绝对偏差大于 1kg，是因为猪在复检

期间饮水、排尿、排便等生理活动常使体重波动在 1kg以内变化。因此活体



体重偏差在 1kg以内。为排除该干扰设定此标准，而活体背膘厚绝对偏差大

于 1mm，是参照 NY/T 2894《活体背膘厚测定技术规范》，实际测量中测量

位置、仪器精度、猪只姿势等因素易导致误差，偏差大于 1mm时需复检保证

数据精准；数据处于不合格临界值时，因检测存在误差与不确定性，如猪只

活体体重、背膘厚处于不合格临界值可能受偶然或测量误差影响，难以凭一

次检测判定真实状态，需复检确定情况；受检方提出异议时，由于其对猪只

养殖情况更了解，可能掌握未体现信息或认为检测不合理，为保障其权益和

检测公正性，应启动复检核实结果，确保评估客观反映猪只品质。

标准内容：

6.2

复检样品

复检样品原则上只针对原样，如果受检方提出特殊要求，应根据实际情况，在保持原样复检的基

础上，适度增加样本量，所增加的样本按照 4.2的方法确定，但增加比例不大于 3%。



主要依据：

由于生猪的体重和背膘厚会随时间发生变化，间隔过长进行复检，所得

结果与原检测结果的可比性将大打折扣，无法准确反映生猪当时的真实质量

状况。例如，生猪饮水、排尿、排便或运动后，体重和背膘厚会有所波动，

如果复检时间距离原检测时间过长，这些变化会干扰对原检测结果准确性的

判断。规定检测结果出来后立即进行复检，既能确保复检结果与原检测结果

具有较好的相关性，及时发现和纠正可能存在的检测错误，又能在一定程度

上保证检测工作的时效性，避免因时间拖延影响生猪的正常流通和交易。限

定最多复检一次，是在保证检测准确性和提高检测效率之间取得平衡，防止

因反复复检造成资源浪费和时间延误，确保整个质量评定流程的顺畅进行。

标准内容：

6.3

结果判定

6.3.1复检结果与原检验结果相比在规定误差范围内时，则使用原检验结果；

6.3.2复检结果与原检验结果相比超过规定误差范围时，则使用复检结果。

主要依据：

在瘦肉型猪活体质量评定中，设置明确的结果判定规则是保证评定科学

性和公正性的关键。当复检结果与原检验结果相比在规定误差范围内，意味

着原检测过程相对可靠，数据具有稳定性和可信度，所以使用原检验结果，

可维持评定结果的一致性和连贯性，避免不必要的变动；而当复检结果与原

检验结果相比超过规定误差范围，表明原检测可能存在操作失误、设备异常

或其他影响因素，导致结果出现偏差，此时使用复检结果能确保评定依据更

准确地反映猪只实际质量状况，维护检测工作的权威性，保障生猪质量评定

结果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进而保障生猪市场交易的公平公正。



2.7质量评定与分级

标准内容：

7.1

样本个体分级

根据抽检样本的活体重和活体背膘厚进行质量分级，应符合表 1的要求。体重低于 100.0 kg 或大

于 150.0 kg为不合格，体重 100.0 kg～125.0 kg之间，活体背膘厚大于 25.0 mm为不合格，体重 125.1 kg～

150.0 kg之间，活体背膘厚大于 30.0 mm为不合格。

表 1 个体分级规则

抽检项目
分级

优级 良级 合格

活体重/kg 100.0 〜125.0 125.1～150.0 100.0 〜125.0 125.1 〜150.0 100.0 〜125.0 125.1〜150.0

活体背膘厚/ mm ≦16.0 ≦20.0 16.1〜20.0 20.1〜25.0 20.1～25.0
25.1〜30.0



主要依据：

众所周知，肉价与猪价密切相关。当猪价处于高位运行时，屠宰业在提

高猪肉批发价的同时，为稳定生猪来源则可能会降低质量，购买病死和淘汰

公母猪，甚至相互抬价收购，而养猪生产者则可能会提高出栏生猪的活体重

以增加头均收益，猪价上扬；当猪价处于低位运行时，屠宰业可能会提高买

猪的质量要求，或者趁机压价，甚至设置一些收购条件，而养猪生产者为了

降低风险可能会急于出售存栏生猪，或降低出栏生猪的活体重，甚至相互压

价出售，猪价下跌；如此反复，导致生猪市场的不断起伏循环；而为肉价和

猪价埋单的是广大的消费者，肉价与猪价涨跌直接影响着消费者的购买力，

而购买力有关乎养猪业和屠宰业的健康发展，甚至与社会的和谐安定。因此，

本标准是瘦肉型猪活体质量评定，涉及的对象是养猪行业的生产者，在产业

链条中，出栏生猪只是养猪生产者的最终产品（屠宰业的生产资料），而不

是产业链中的最终产品，而与出栏生猪有关的双方，都是产业链条上的两个

（养猪者、屠宰加工者）特定群体。

2.7.1活体重评定分级依据

当猪体重低于 100.0kg 时，从生长发育规律来看，此时猪正处于快速生

长的高峰期，骨骼、肌肉和内脏器官等还未完全发育成熟，身体的大部分营

养用于自身的生长。若此时屠宰，一方面，由于猪的身体结构尚未定型，可

用于食用的部分占比相对较低，导致屠宰率低，造成资源的浪费。例如，一

头体重 80kg 的未成熟猪，其骨骼和内脏等不可食用部分占比较大，相比成

熟猪，能转化为猪肉产品的比例明显减少。另一方面，从粮食安全角度分析，

猪在生长前期需要消耗大量的饲料来支持生长。过早屠宰意味着投入的饲料

未能充分转化为可供人类食用的优质肉类，这与国家倡导的高效利用粮食资

源、保障粮食安全的战略不符。在饲料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应让猪生长到合

适体重，以实现饲料利用的最大化。



体重处于 100.0 - 125.0kg 区间的猪，生长发育达到了一个较为理想的状

态。此时，猪的肌肉发育较为充分，肉质鲜嫩多汁，口感良好，同时产肉量

也能满足市场的一般需求。在这个体重范围内，猪的脂肪沉积与肌肉生长达

到了较好的平衡，既保证了肉的风味，又能提供足够的瘦肉量，是市场上较

为受欢迎的屠宰体重范围。

当猪体重处于 125.1 - 150.0kg 时，虽然产肉量进一步增加，但需要考虑

不同地区的消费差异。以云贵川地区为例，当地的饮食文化和烹饪习惯使得

消费者对偏肥的猪肉有较高的接受度。在这些地区，适量的脂肪能够增加猪

肉在烹饪过程中的香味和口感，满足当地消费者对美食的独特追求。

然而，如果猪体重超过 150.0kg，从养殖成本和肉质角度来看，会出现

一系列问题。随着体重增加，猪的饲料转化率逐渐降低，每增加一单位体重，

需要消耗更多的饲料，养殖成本大幅上升，降低了养殖的经济效益。同时，

过多的体重往往伴随着大量的脂肪沉积，使得肉质变得过于油腻，口感变差，

不符合大多数消费者对瘦肉型猪肉的品质期望，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也会下降。

图 2 2172头猪的活体重分布结果



收集了屠宰企业和本中心近两年来测定的 2172 头猪只（涵盖大白、长

白、杜洛克、三元和培育品种等常见猪种）的待宰猪只体重分布情况，并进

行了分类统计，具体结果见图 2，原始数据见附录 B。从图 2中可以清晰地

看到，结束体重在 100kg - 150kg 这个范围内的猪只数量占据了 98.43%。进

一步细分，在 100kg - 125kg区间的猪只占 60.91%，而在 125.1kg - 150kg区

间的猪只占 37.52%，这些猪只的平均体重为 121.74 kg。这一数据结果充分表

明，体重范围以 100kg - 150kg为主，这一范围的确定是合适的，原因如下：

从养殖效益来看，在 100kg - 150kg体重区间内，猪只的生长速度、饲料

转化率和瘦肉率等综合性能达到了较好的平衡。猪的肌肉生长相对稳定，饲

料投入产出比相对较高，能实现养殖成本的有效控制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在此范围内，猪只对饲料的消化吸收效率较高，每单位饲料能转化为更多的

猪肉产出，减少了饲料浪费。

从市场需求角度而言，此体重区间的猪肉产品在市场上更受欢迎。对于

消费者来说，这个体重区间的猪肉在口感、肥瘦比例和烹饪适用性等方面都

比较理想。对于屠宰企业和加工企业来说，这样体重的猪只在屠宰过程中的

出肉率、胴体品质等方面也更符合生产加工要求，能够生产出更多符合市场

标准的猪肉产品，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从动物福利和健康角度考虑，在这个体重范围内，猪只的身体机能相对

成熟和稳定，疾病发生率相对较低。猪在这个阶段已经度过了生长发育的快

速期，身体各器官和系统已经基本发育完善，能够更好地适应养殖环境和管

理措施，减少了因疾病和应激反应导致的死亡和损失，保障了猪只的健康和

福利。

综上所述，100kg - 150kg的体重范围无论是从养殖效益、市场需求还是

动物福利和健康等方面考虑，都是合适且合理的。

2.7.2活体背膘厚评定分级依据



活体背膘厚是衡量瘦肉型猪脂肪含量的核心指标，其分级标准基于大量

科学研究和实践经验确定。从解剖学和生理学角度看，猪背膘厚度与胴体瘦

肉率呈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可达－ 0.7 - -0.8。这表明背膘越厚，猪瘦肉率

越低；反之，背膘越薄，瘦肉率越高。对于优级猪，设定活体背膘厚≤16.0mm

（体重 100.0 - 125.0kg 时）或≤20.0mm（体重 125.1 - 150.0kg 时）的标准。

在现代消费者追求健康饮食的背景下，高蛋白、低脂肪的猪肉产品备受青睐。

优级猪较低的背膘厚意味着更高的瘦肉率，能更好满足市场对健康肉类产品

的需求。例如，在一些高端餐饮市场和注重健康的消费群体中，优级猪产品

更受欢迎，市场价值也相对较高。随着等级降低，背膘厚标准逐渐放宽。良

级猪背膘厚在 16.1 - 20.0mm（体重 100.0 - 125.0kg 时）、20.1 - 25.0mm（体

重 125.1 - 150.0kg时），合格级猪背膘厚在 20.1 - 25.0mm（体重 100.0 - 125.0kg

时）、25.1 - 30.0mm（体重 125.1 - 150.0kg时）。这样的分级设定考虑到市

场多样性需求以及不同养殖条件下猪的生长差异。实际养殖过程中，由于养

殖技术、饲料质量和环境因素等不同，猪背膘厚会有所波动。适当放宽标准，

能涵盖更广泛猪群，使质量评定更具实际操作性。当体重 100.0 - 125.0kg时

背膘厚大于 25.0mm，或 125.1 - 150.0kg时大于 30.0mm，则判定为不合格。

这是因为过高背膘厚会带来诸多问题。从经济角度看，过高背膘意味着瘦肉

产量大幅降低，养殖者无法获得预期经济效益。例如，同样养殖一头猪，背

膘厚过高的猪产出的瘦肉量比正常背膘厚的猪少，在市场上销售时，瘦肉价

格相对较高，会减少养殖者收入。从市场需求角度分析，过高背膘厚的猪肉

不符合大部分消费者对瘦肉型猪肉的品质要求，难以在市场上获得较好销售

价格和市场份额，无法满足市场对瘦肉型猪品质的基本期望。

对屠宰企业和本中心近两年测定的 100 - 150kg 的 2138头涵盖多种常见

猪种的猪只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在该体重范围内，背膘厚小于 30mm

的猪只有 2116头，占比 98.97%，背膘厚平均值约为 18.70mm。进一步分析



发现，在 100 - 125kg体重范围内，背膘厚平均值为 17.49，标准差为 3.54；

在 125.1 - 150kg体重范围内，背膘厚平均值为 20.65，标准差为 4.23（图 3）。

这表明 100kg - 125kg体重范围内背膘厚和 125.1kg - 150kg 体重范围内的背

膘厚需要设置两个不同分级。

图 3 活体重和背膘厚的散点分布图

进一步细分不同背膘厚区间和体重范围的数据如下表 3 所示，结果表明

在 100 - 125kg体重和 125.1 - 150kg体重范围，数据离散程度和平均值反映大

部分猪可达良级及以上标准，且能区分品质。综上所述，在综合考虑地区差

异、饲养条件、出栏习惯和屠宰场现行做法等因素的基础上，结合现行标准

的有关规定，在 100 - 125kg体重和 125.1 - 150kg体重范围，不同的背膘厚分

级标准是合理科学的。

表 3 100kg-150kg范围内猪只的背膘厚统计结果（n=2138）

范围 个体数目
背膘厚平

均值
标准差

100kg - 125kg，<16mm 253 12.693360 2.005413



100kg - 125kg，16.1mm - 20mm 854 17.487974 1.062569

100kg - 125kg，20.1mm - 25mm 175 22.077257 1.358687

100kg - 125kg，>25mm 37 28.502703 2.709703

125.1kg - 150kg，<20mm 195 14.715641 2.729071

125.1kg - 150kg，20.1mm - 25mm 518 21.575656 1.231198

125.1kg - 150kg，25.1mm - 30mm 89 26.925393 1.256374

125.1kg - 150kg，>30mm 11 31.882727 1.373493

标准内容

7.2群体评级

样本个体分级后，计算优级、良级、合格等级个体数占样本总量的百分数，对猪群进行评级，计

算公式见式（1）、式（2）和 式（3），计算结果保留 3位有效数字。示例参见附录 A。

R=(a1 / N) × 100% .......................................（1）

L =(a2 / N) × 100% ........................................（2）

H = (a3 / N) × 100% ........................................（3）

式中：

R——优级率，%；

L——良级率，%；

H——合格率，%；

a1——抽检样本中优级头数，头；

a2——抽检样本中良级头数，头；

a3——抽检样本中合格头数，头；

N ——样本数量，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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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依据：

群体评级通过计算优级率（R）、良级率（L）和合格率（H），

并结合品种因素来综合评定猪群质量。计算公式分别为 R=(a1 /

N)×100%、L=(a2 / N)×100%、H=(a3 / N)×100%（其中 a1、a2、a3 分

别为抽检样本中优级、良级、合格头数，N 为样本数量）。不同品

种的猪在生长性能、肉质特性等方面存在固有差异，将品种因素纳入

群体评级至关重要。

对于养殖者来说，群体评级结果是衡量养殖效果和猪群质量的关

键依据。以常见的瘦肉型猪品种杜洛克猪为例，其具有生长速度快、

瘦肉率高的遗传优势。在理想的养殖环境和科学的饲养管理条件下，

杜洛克猪群体中优级猪的占比通常较高。若某杜洛克猪群的优级率较

低，这很可能意味着养殖过程出现了问题。比如，饲料中蛋白质、能

量等营养成分的配比不合理，无法满足杜洛克猪快速生长和形成高瘦

肉率的需求；或者养殖环境的温度、湿度、通风等条件不佳，影响了

猪的生长发育和健康状况，导致其无法达到应有的生长性能和肉质标

准。通过群体评级，养殖者能够及时发现这些问题，并深入排查和改

进养殖环节中的不足。

对于屠宰加工者而言，群体评级在生猪采购环节具有重要的指导

价值。生产高端肉制品的企业，为确保产品的高品质和独特风味，往

往更倾向于采购优级率高的猪群。这类猪的肉质鲜嫩、瘦肉率高，能

够满足高端市场对产品品质的严苛要求，有助于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

力和品牌形象。而生产大众消费型肉制品的企业，则需要综合考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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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和产品定位。他们可依据自身生产需求和成本预算，选择良级率或

合格率较高的猪群，这样既能保证产品的基本质量，又能在控制成本

的同时实现生产效益的最大化。通过依据群体评级选择合适的猪群，

屠宰加工者能够优化生产流程，提高生产效率，生产出契合市场需求

的产品，进而推动整个生猪产业链的高效运转和协调发展。

此外，抽样个体分级是同一批次猪群分级的必要前提和基础。这

是因为：其一，猪群规模通常较大，若不按照规定的抽样方法和抽样

量进行检测，很难了解群体的质量或水平；而对全部猪只进行检测，

不仅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还会耗费大量时间，在实际操作中

不现实。其二，生猪作为具有保存时间限制的特殊群体，按约定的抽

样方法和抽样量进行检测，是提高工作效率的有效途径。其三，采用

抽样检测来评估群体质量和水平，是目前各行各业及各类标准中普遍

应用的方法，符合当前的技术条件、检测水平和检测能力。

在标准送审稿及之前的版本中，群体评级的计算示例被放在标准

正文部分。但由于用文字表述计算示例会使标准正文显得冗长、结构

不够清晰。因此，将本标准的计算示例作为资料性附录列出。

有鉴于此，本标准规定： 群体评级在样本个体分级后进行，以

样本个体分级中各个等级头数占样本量的百分数对猪群进行评级，计

算式见(1)、(2)和(3)，计算结果保留3位有效数。

优级率（%）= （抽检样本中优级头数/样本数量）×100%﹍﹍﹍（1）

良级率（%）= （抽检样本中良级头数/样本数量）×100%﹍﹍﹍（2）

合格率（%）= （抽检样本中合格头数/样本数量）×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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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群体评级的计算示例，在标准送审稿及其以前的各种版本中

均将检验方法归入标准的正文部分。然而，用文字表述计算示例时往

往会导致标准的正文相对累赘，存在着结构不太清晰的问题。因此，

本标准的计算示例应作为标准的资料性附录列出。

（三）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

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1.试验验证的分析

收集屠宰企业和本中心近两年来测定的 2172头猪只（涵盖大白、

长白、杜洛克、三元和培育品种等常见猪种）的待宰猪只体重分布数

据，以及 100 - 150kg的 2138头涵盖多种常见猪种的猪只背膘厚数据。

这些数据来源广泛，涵盖了不同地区、不同养殖模式下的猪只，具有

很强的代表性，能够真实反映我国瘦肉型猪的实际情况。

体重评定：从生长发育、饲料利用、市场需求和动物福利等多个

维度对体重评定标准进行验证。研究发现，体重处于 100 - 150kg区

间的猪只数量占据了 98.43%，其中 100 - 125kg区间的猪只占 60.91%，

125.1 - 150kg区间的猪只占 37.52%，平均体重为 121.74kg。在养殖

效益方面，此区间内猪只生长速度、饲料转化率和瘦肉率达到较好平

衡，肌肉生长稳定，饲料投入产出比高，有效控制养殖成本并实现经

济效益最大化；市场需求上，该体重区间的猪肉产品在口感、肥瘦比

例和烹饪适用性等方面更符合消费者需求，同时也满足屠宰企业和加

工企业的生产要求，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从动物福利和健康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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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阶段猪只身体机能成熟稳定，疾病发生率低，能更好适应养殖环境

和管理措施。

背膘厚评定：对活体背膘厚分级标准进行深入验证，从解剖学和

生理学角度，猪的左侧倒数第 3至第 4根肋骨之间，距背中线 5cm

处的背部脂肪厚度与胴体瘦肉率呈显著负相关，在此位置测量能有效

避开干扰，保证测量准确性。在 100 - 150kg体重范围内，背膘厚小

于30mm的猪只有2116头，占比98.97%，背膘厚平均值约为18.70mm。

进一步细分，100 - 125kg 体重范围内背膘厚平均值为 17.49，标准差

为 3.54；125.1 - 150kg体重范围内背膘厚平均值为 20.65，标准差为

4.23。不同背膘厚区间和体重范围的数据离散程度和平均值能有效区

分，证明了不同体重范围下背膘厚分级标准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2.预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该标准通过分级定价与质量评定机制，显著提升了养殖、屠宰和

加工各环节的经济效益。在养殖领域，标准帮助从业者优化品种选择

和饲养管理，提升猪种质量，进而增强市场竞争力和产品认可度，带

动收入增长，推动行业整体经济效益的提升。屠宰企业依据分级结果

优化生产流程，提高加工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实现显著的经济回报。

标准的实施促进了市场规范化，交易更加公平透明，减少了纠纷和交

易成本，增强了市场稳定性和产业链协同合作。同时，消费者对高品

质、健康猪肉的需求不断增长，推动了消费结构的优化，注入了市场

新的活力。此外，该标准所倡导的精准饲喂管理，能够有效削减了饲

料浪费现象，大大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通过优化养殖模式和管理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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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养殖过程中的碳排放得以降低，这对推动农业行业低碳转型意义

重大。减少碳排放不仅有助于缓解气候变化带来的压力，还能促进农

业可持续发展，保障生态平衡。因此，合理的分级管理确保生猪在适

宜体重屠宰，可以避免过度养殖造成的资源浪费，有效地提升生产链

的环境可持续性，为国家 “双碳” 目标助力。

（四）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或者

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经查，国际和国内均没有此类标准，无需开展相关试验验证对比

工作。

（五）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起草情况，以及是否合规引用

或者采用国际国外标准，并说明未采用国际标准的原因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经查，国际和国内均没有此类标准，

本标准不存在采标问题。

（六）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现行的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保持一致，严格遵守《中华人民

共和国畜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

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在生猪养殖、检测、屠宰加工等

环节，确保符合法律对动物健康、食品安全、产业规范发展等方面的

要求。 与相关标准之间，本标准与 NY/T 822《种猪生产性能测定规

程》、NY/T 825《瘦肉型猪胴体性状测定技术规范》、NY/T 2894《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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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体背膘厚和眼肌面积的测定 B型超声波法》等行业标准相互协调、

补充。引用这些标准中的相关技术内容，保证了本标准检测方法的科

学性和规范性；同时，本标准的质量评定与分级体系又为相关标准在

生猪活体质量评估方面提供了更全面、系统的应用指导，共同推动我

国生猪产业标准化发展。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修订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

（八）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经查，未识别到与本标准技术内容有关的专利。

（九）实施国家标准的要求，以及组织措施、技术措施、

过渡期和实施日期的建议等措施建议

本标准实施时，要求生猪产业各环节从业者严格遵守。养殖者规

范饲养管理、做好记录检测；屠宰和加工企业依标准评定分级；监管

部门强化监督。全国畜牧业标准化委员会等部门组织宣贯，制定计划、

编制文件。建议设置 6个月过渡期，助力从业者适应标准。

（十）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本标准没有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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